
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堑1△iL」丕L2凶翌 逯鱼峡旦上t亠」跬垫叟扯垒扯笠

7个村 项 目

项目编号 : 1004在一KXZB

甲方: (采购人 )

乙方: (成交人 )

签订合同地点 : 桂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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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桂平市 2026年厚禄乡峡口村、木圭镇木圭村等 7个村庄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 GGZC2026-C3-810044-KXZB

甲方: (采购人 )桂平市自然资源局

乙方: (成交人)广西中云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 ,

按照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

(1)成交人提交的投标函、服务方案、售后服务承诺书:

(2)成交通知书;

(3)本合同协议书及有关补充资料 ;

(4)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的条款要求。

第二条 合同标的及合同金额

根据 《成交通知书》的成交内容,合同的总金额为: (大写)人民币 Ⅰ塾匪型岜互鱼

丘~元 (Y~上2望望⑾鱼卫⒐_)

第三条 服务保证

1、 应在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规定的招标范围内按其响应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要求所承

诺的项目实施方案及服务方案实施服务。

2、 提交服务成果时间:_主西沙挂坠囤扯翅叟缢鱼l工~互~型塾iL丛民:丛,因:逖屋Ⅰ:己:彭LI且」ⅢJ匣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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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平市 2026年厚禄乡峡口村、木圭镇木圭

村等 7个村庄规划项目
1 项 1045000.00 1045000.00 无

最终报价 (合计金额)壹佰零肆万伍仟元整 (Y1045000.00)

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完成村庄规划成果编制,获得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提交规划成果至桂平市

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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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方提供不符合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项目的,甲方

有权拒绝接受。

4、 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乙方的安全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人身安全、他人人

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等)均由乙方负责,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第四条 权力保证

1、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

权或其他权利。

2、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服务方案的有关技术资料。

3、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服务内容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

权瑕疵。

4、 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获取的甲方秘密,以及本合同的服

务成果承担保密责任,不得向无关的第三方泄露甲方的相关资料信息。

第五条 验收

1、 甲方依照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上的要求、考评方法和国家及当地的有关标准进行现

场验收,服务达到要求的,给予签收,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2、 甲方应在验收完毕后按规定填制验收单。非不可抗力因素而拒绝验收或无故刁难、

超过规定期限的,视同验收,损失自负。

3、 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 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收

到甲方书面异议后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 服务条款

甲、乙双方应将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评标委员会确认的实施方案、服务方

案及承诺书等作为本条款的基础。

第七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八条 付款方式

乙方完成有关工作后,甲方按以下节点付款:1.合同签订后支付 30%合同款,即人民

币313500.00元 ;2.规划编制成果通过专家评审后支付 60%合同款,即人民币627000.00

元;3.成果获得市人民政府批复且乙方完成全部成果移交、无任何未结违约事项后 30天

内付清剩余 10%合同款,即人民币104500.00元。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对应阶段
工作 (包



括但不限于成果未通过专家评审、未按时提交成果、成果存在质量问题未整改完毕),甲方

有权暂停支付对应阶段款项,且不视为甲方违约。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对提供的成果质量负责,如成果因质量方面原因造成不能通过审查而发生返工

的,返工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

2、 因乙方原因未能按期提交规划成果的,甲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合同或要求乙方继续

履行:若 甲方选择解除合同的,有权立即停止支付剩余服务费,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

部款项,并向甲方承担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一/日 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若甲方选择继续履行的,乙方需在 10个工作日内提交符合规划要求的成果,并向甲方

逾期期间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一/日 的违约金。若乙方在上述 10个工作日内仍未提交合格成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已付款项及赔偿损失。

3、 因甲方未按时提供或未能全部提供编写报告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和图及有关文件

明资料等,而导致乙方工作延误的,该技术服务工作时间顺延。

4、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约定的项目进行分包或转包,否则甲方有权

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已付款项及支付合同总价款 5%的违约金 ;

5、 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守约方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

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解决

1、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桂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站夸

2、 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 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 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桂平市财政部门审批,并

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桂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
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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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三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

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第十四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 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 ;

2、 成交人的投标最终报价明细表、商务响应表、实施方案、响应本项目 《项目采购需

求》中所以内容及技术规范要求的承诺书;

3、 成交通知书。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 、乙双方各叁份。

政府采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将合同两份交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

构将一份合同送桂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备案,一份由采购代理机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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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章 )广甲方 (章 )桂平

日

单位地址 :南宁

湖景苑 3号楼十三层 1302号房

路 13号长
单位地址:桂平市西山镇杏花街 16号

法定代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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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 0771-3133291电话 : 0775-6768999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嘉宾路支行

开户银行 :

贝长革手
·: 45050160466700000655账号 :

邮政编码 :530022邮政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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